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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記帳士 考試試題 

科目：租稅申報實務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何謂「會計所得」?何謂「課稅所得」?差異種類為何?我國所得稅申報對此差異如何

處理?(20 分) 
 
【擬答】 

 會計所得:係指商業會計法計算之全年所得額。 
  課稅所得:係指依稅法規定核算之所得。一般係以會計所得調節財稅差異後得之。 

差異種類 所得稅申報處理方式 

免稅收入如：土地交易所得、

證券交易所得、所得稅法第

42 條之投資收益等 

由會計所得 (即帳載結算金額

欄)調減之 

上期已認列於會計所得，本期

始實現況之應稅收入 
由會計所得加計之 
 
 

超過稅法規定限額之支出：   
由會計所得調減之如：旅費、

捐贈、交際費、職工福利、伙

食費、呆帳損失及折舊等 
 

由會計所得調減之 

未實現之費用或損失，惟存貨

跌價損失，同上退休金費用，

備抵呆帳及國外投資損失準

備除外 
 

同上 

經營本業以外之損失，家庭之

費用及同上各項罰鍰(所得稅

法第 38 條)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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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逄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工具生產銷售，是使用統一發票自動報繳營業稅之營利事業，公

司所有營業收入均開立統一發票。98 年度總分支機構申報營業稅銷售額$100,000,000，

營業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損益表上須編製營業收入調節說明表，本期應調節項目包括

上期預收款$15,000,00 期預收款$16,000,000 上期應收本期開立發票金額$8,500,000 
本期應收未開立發票金額$8,000,000 視為銷售開立發票金額$2,000,000 租金收

入$4,000,000，出售下腳廢料收入$3,000,000，出售資產收入＄2,000,000，其他(勝訴違約

入)$1,000,000。租金收入、出售下腳廢料收入、出租資產收入、助於違約收入公圈開立

發票，列記非營業收入。 
試問： 
公司 98 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營業收入總額為若干?(10 分) 
請編製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之開立統一發票金額與結算申報營業收入總額調節說明

表(10 分) 
營業稅法第 3 條「視為銷售貨物」之規定為何?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是否列記營業收

入? (10 分) 
 

【擬答】 

 
 100,000,000+15,000,000-16,000,000-8,500,000+8,000,000-5,000,000-4,000,000-3,000,000- 

2,000,000-1,000,000=83,500,000 
 
 

總分支機構申報營業稅銷售額                    100,000,000 
+上期結轉本期預收款                            15,000,000 
+本期應收未開立發票金額                         8,000,000 
-本期預收款                                    (1,600,000) 
-上期應收本期開立發票金額                      (8,500,000) 
-視為銷售開立發票金額                          (5,000,000) 
-租金收入                                      (4,000,000) 
-出售下腳廢料收入                              (3,000,000) 
-出售資產收入                                  (2,000,000) 

-其他                                          (1,000,000) 
營業收入總額                                   8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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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 
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

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

人者。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視為銷售貨物之營業額免列記營業收入，應於營收調節表調減。 

、民國 97 年，55 歲的吳自強為五口之家的家長。家中尚有妻子及三個子女。老大就讀研究

所一年級，有薪資所得 6 萬元，全年學費 5 萬元。老二就讀五專四年級，學費 4 萬元。老

三就讀五專二年級，學費 3 萬元。 
吳自強有薪資所得 80 萬元，扣繳稅額 5 萬元；銀行存款利息 20 萬元，扣繳稅額 2 萬

元。妻有銀行存款利息 10 萬元，扣繳稅額 1 萬元。吳自強因購置自用住宅，向金融機構借

款所支付之利息為 11 萬元。 
另吳自強本人有醫藥費共計 3 千元，保險費共計 15 萬元〈包括健保費 3 萬元；其他人

身保險費 12 萬元〉。妻子健保費 5 千元。三名子女健保費每人各 5 千元，以上皆取得合法

憑證。在 98 年 5 月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請代吳家計算：〈30 分〉 
    綜合所得總額。 免稅額總額。 
一般扣除額總額。 綜合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應補納稅額或應退稅額。 

    提示：97 年度標準扣除額，單身者 73,000 元，夫妻合併申報者 146,000 元。 

【擬答】 

綜合所得稅： 

$800,000+200,000+100,000+60,000 = $1,160,000 
免稅額總額： 

$77,000 × 5 = $385,000 
若採列舉扣除額: 

保險費 $30,000 + 24,000 + 5,000 + 5,000 × 3  = $74,000 
醫藥費: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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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借款利息: 
      先計算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0 萬+10 萬=30 萬 > 27 萬  => 27 萬  
      因購屋借款利息 11 萬小於儲扣額 27 萬,故無可扣除額 

列舉扣除額合計 77,000 元(74,000+3000) 
標準扣除額為 146,000 元>列舉扣除額 77,000 元 

     =>採標準較有利,是一般扣除額為 146,000 
先計算特別扣除額: 

薪資: 6 萬+10 萬=16 萬 
儲蓄: 27 萬(計算式詳) 
教育:25000×2=5 萬 
特別扣除額合計 48 萬(16 萬+27 萬+5 萬) 

 

     綜合所得淨額: 
      1,160,000-385,000-146,000-480,000=149,000(元) 
應納稅額:149,000×6%=8940(元) 
扣繳稅額:5 萬+2 萬+1 萬=8 萬 

    應退稅額:80,000-8940=71,060(元) 

 
、「適用加值型營業稅體系者，開立統一發票〈售價高於進貨價格〉之後，就有繳納營業稅之

義務。」試評論之〈10 分〉。假設有一適用加值型營業稅體系之零售商以 8,000 元的價格，

向批發商購買貨物一批，並以 10,500 元售予消費者，則該零售商之應納稅額為何？〈5 分〉

某企業是依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小規模營業人，假設某期該企業之銷貨為 100,000 元，進

貨 80,000 元，並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進項稅額為 4,000 元，則該企業當期之稅額為

何？〈5 分〉 
 
【擬答】 

題示所言,並非正確,理由如下： 
依題意「開立發票之後,就有繳納營業稅之義務」,係採「稅基相減法」計算加值稅之說

法,惟我國加值型營業稅係採「稅額相減法」(或稱「稅額扣抵法」),那某一期間之應納

稅額,自其銷售貨物收取之稅額,減去其購入貨物所支付之稅額而得,非銷項金額減除進

項金額,再乘稅率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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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係免稅營業人,其銷項稅額免稅,惟進項稅額亦不可扣抵,即應納稅額為零;若係零稅率

營業人,其銷項稅額為零,進項稅額仍可扣抵,不僅無應納稅額,反而可申請退稅。因此,並
非「開立發票之後,就有繳納營業稅之義務。」 

假設本題無免稅或零稅率之特殊情形:  
銷項稅額=10,500×5%=525(元) 
進項稅額=8,000×5%=400(元) 
應納稅額=525-400=125(元) 
小規模營業人之營業稅率為 1%,另進項稅額之 10%可申請扣抵當期應納稅額 

=100,000×1%-4,000×10%=1000-40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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